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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天晟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会议召开地点：常州市天宁经济开发区龙锦路 508 号常州天晟新材料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106会议室

3、会议召开时间：

①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 12月 22日（星期一）下午 2：30

②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 22 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 年 12月 22 日 9:15-15:00 的任意

时间。

4、召集人：常州天晟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徐奕先生（经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

6、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02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公司股份数合计 72,225,3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1561％，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63,379,76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426％；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96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公司股份 8,845,6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13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0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

39,893,95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380％。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

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 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31,048,34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45％。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9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 8,845,6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135％。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

议。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经营范围及<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807,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12%；反对 398,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11%；

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39,475,9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22%；反对 398,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77%；弃权 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1%。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771,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11%；反对 396,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89%；

弃权 57,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39,439,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615%；反对 396,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37%；弃权 5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2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4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777,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03%；反对 389,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97%；

弃权 57,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39,446,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80%；反对 389,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771%；弃权 5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2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49%。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766,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42%；反对 402,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67%；



弃权 5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1%。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39,434,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489%；反对 402,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79%；弃权 5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2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31%。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763,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00%；反对 396,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87%；

弃权 65,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39,431,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414%；反对 396,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34%；弃权 6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52%。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772,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24%；反对 393,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53%；

弃权 59,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39,440,6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637%；反对 393,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71%；弃权 5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91%。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755,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94%；反对 396,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86%；

弃权 73,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39,424,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221%；反对 396,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32%；弃权 7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47%。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795,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046%；反对 356,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33%；

弃权 73,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39,463,9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221%；反对 356,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31%；弃权 7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47%。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788,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45%；反对 369,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16%；

弃权 67,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39,456,6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38%；反对 369,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262%；弃权 6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00%。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820,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91%；反对 359,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82%；

弃权 45,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39,488,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45%；反对 359,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19%；弃权 4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36%。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789,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66%；反对 393,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44%；

弃权 42,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39,458,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76%；反对 393,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56%；弃权 4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8%。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773,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40%；反对 404,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06%；

弃权 4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5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39,441,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667%；反对 404,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50%；弃权 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83%。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791,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87%；反对 388,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82%；

弃权 4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1%。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39,459,6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113%；反对 388,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744%；弃权 4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43%。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778,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19%；反对 402,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69%；

弃权 44,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39,447,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10%；反对 402,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82%；弃权 4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8%。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制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750,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20%；反对 391,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23%；

弃权 8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56%。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39,418,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088%；反对 391,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19%；弃权 8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5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93%。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729,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137%；反对 408,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49%；

弃权 87,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39,398,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574%；反对 408,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27%；弃权 8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98%。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侯燕玲律师、王佳琪律

师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常州天晟新材料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的

结论意见如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常州天晟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常州天晟新材料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常州天晟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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